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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65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河北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《香河安旭项目合作协

议》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公司经营业务需要，2018 年 6 月 5 日，公司控股下属公司

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盛投资”或“甲方”）与

河北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旭汽车”或“乙方”）本

着双方自愿公平、平等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签订了

《香河安旭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就共同合作开发建设项目地块事宜达成

一致意见。上述事项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具体内

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： 

安旭汽车，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，注册资本：41,800 万元，

法定代表人：袁小飞，住所：香河县京秦高速公路香河出口南侧路东，

经营范围：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：专用汽车、改装汽车及其零部件、除

雪设备、市政环卫设备、武警防护设备、公安消防设备；租赁、出口

专用汽车及其设备；计算机系统、各类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服务；

城市垃圾清运服务；城市垃圾处理服务；城市排泄物处理服务；绿化

服务；建筑物清洗服务；城市水域治理服务；江、湖治理服务；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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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治理服务；再生物资回收；公路养护服务；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

服务；市政管理咨询服务；机械工程研究服务；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

务；环境卫生工程设计服务；城市应急与综合安保系统开发、集成和

实施；安全玻璃、特种钢板的技术开发；销售设备；进口产品代理销

售；货物进出口（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，应在取得有关

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 

安旭汽车为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

为公司的关联方。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，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交易的审批情况： 

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，涉及金额 2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0.91%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

关规定，上述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

可生效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2017 年 8 月 15 日，公司控股下属公司瑞盛投资与安旭汽

车”签订了《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协议约定瑞盛投资收购安旭汽车所持

有的土地，涉及金额 10,000 万元，并向安旭汽车支付了 10,000 万元

的合作款；同日，瑞盛投资与安旭汽车签订了《地上物补偿协议》，

约定瑞盛投资对安旭汽车生产用配套厂房及办公设施进行补偿，补偿

金额为 4,500 万元，并向安旭汽车支付了 4,500 万元的补偿款。 

鉴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，甲乙双方拟对上述项目地块及项目房产

的合作事宜进行重新约定。 

（二）新的合作约定： 

1.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双方友好解除 2017 年 8 月 15 日已签署的《项

目合作协议》及《地上物补偿协议》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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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 14,500 万元款项，作为本协议约定事宜的

第一笔合作价款。 

3.乙方确认，甲方已付 14,500 万元款项中的 1,500 万元，自 2017

年 12 月 19 日起，按照年利率 13%计算利息，资金占用期限以本协议

约定的满足甲方支付最后一笔交易价款的节点为止。 

4.乙方承诺，在收到甲方已支付的 14,500 万元款项后，已完成地

块 A 及项目房产的解除抵押手续；截止本协议签署日，项目地块及

项目房产不存在纠纷、查封、抵押等任何权利瑕疵。 

（三）合作方式及付款： 

1.乙方持有位于河北省香河县京秦高速路香河出口南侧路东 1 宗

国有工业用地的使用权，共计 23,333 平米（合 35 亩），于 2016 年 8

月 29 日连同地上 9,621.48 平米厂房办理了编号为冀(2016)香河县不

定产权第 0001661 号的不动产权证（土地下称“地块 A”，地上厂房

下称“项目房产”）； 

2.乙方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同河北香河新兴产业示范区王庄子村

村民委员会（“王庄子村委会”）签署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》，就王庄

子村 27.11 亩土地（下称“地块 B”，地块 A 与地块 B 合称“项目地

块”）的补偿事宜达成一致；乙方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406.65 万元的补

偿费用，获得地块 B 的实际控制权益； 

3.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，乙方将其拥有的地块 A 的土地使用权及地

块 B 的实际控制权益转让给甲方，上述两项权益总的对价款（下称

“合作价款”）为 25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4.甲乙双方共同确定，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协助乙方将地块 A 及

项目房产以实物出资的形式过户至乙方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（以下统

称“项目公司”）名下，并完成不动产的过户手续。 

甲方拟以直接或间接收购乙方持有的项目公司 100%股权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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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地块 A 的土地使用权，乙方须积极配合甲方拟定的收购方案。 

5.在 A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 B 地块的实际控制权益转让给甲方

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合作款项。 

（四）其他 

1.本协议所涉及款项均为人民币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

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.本协议经签约双方有权人审批通过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

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安旭汽车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开、公平、互利的基

础上进行的，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

最大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18 年 6 月 12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与河北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<香河安旭项目合作协议>

的议案》。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耿建明、刘山、鲍丽洁、

杨绍民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经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生效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、齐凌峰、黄育华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

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：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

联董事进行了回避。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

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；（二）公司与河北安旭专用汽车

有限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开、公平、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，

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；（三）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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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可持续性发展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    1.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.《香河安旭项目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




